附件1：

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单位基本情况

（一）部门主要职责

1、贯彻执行党和国家关于民政工作的方针政策、法律法规；拟订本县民政方面的规范性文件和民政事业发展规划，并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。

2、依法对全县社会团体、社会服务机构、基金会登记管理和执法监督。负责县本级无业务主管单位、直接登记的社会组织党建工作。

3、拟订全县社会救助规划和标准并组织实施。推进全县社会救助体系建设工作。负责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、特困人员供养、精减退职人员困难补助、临时救助、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工作。

4、贯彻执行慈善事业发展政策和慈善信托、慈善组织及其活动管理办法。

5、指导、监督国家行政区划、行政区域界线、地名管理法规和规章的实施。拟订县本级行政区划规划。依法负责村（居）委会及以上行政区域的设立、撤销、调整、更名和行政区域界线变更及政府驻地迁移的审核、报批工作；负责街道办事处设立、撤销、调整、更名及其驻地迁移的报批工作；负责全县行政区域界线的管理和勘定，调处边界争议与纠纷。负责全县地名工作的指导和管理，负责中心城区地名的命名、更名、门牌号码的编排和地名标志的设置和管理。

6、贯彻执行国家的婚姻管理政策并组织实施，推进婚俗改革。

7、贯彻执行国家的殡葬管理政策、服务规范并组织实施，推进殡葬改革。

8、统筹推进、督促指导、监督管理全县养老服务工作。拟订全县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、政策、标准并组织实施。承担全县老年人福利和特殊困难老年人关爱服务工作。

9、贯彻执行国家的残疾人权益保护政策，统筹推进全县残疾人福利制度建设；对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发放进行资格审定。

10、贯彻执行国家的儿童福利、孤弃儿童保障、儿童收养、儿童救助保护政策、标准。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和困境儿童保障制度。完善未成年人关爱保护体系。
11、拟订促进全县慈善事业发展规划，指导开展慈善工作和社会捐助工作。负责福利彩票管理工作。

12、负责本行业、领域的应急管理工作，对本行业、领域的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监督管理。

13、完成县委、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。

（二）人员编制情况

2024年年初编制69人，年末编制为63人。
二、预算支出及绩效情况
（一）部门预决算情况

1.部门预算情况

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收入18231.31万元，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18231.31万元；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支出18231.31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881.32万元，项目支出17349.99万元。

2.部门决算情况（含年中预算追加情况）

2024年决算总收入18742.78万元，较预算增加511.47万元，总支出18742.78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908.56万元，占总支出的4.85％；项目支出17834.22万元，占总支出的95.15％。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年中上级下达转移支付资金。

3.“三公"经费执行情况

2024年“三公"经费预算数10万元，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0万元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2万元，公务接待费8万元。“三公"经费决算数11.6元，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0万元，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3.56万元，公务接待费8.03万元。

4.政府采购执行情况

2024年度政府采购支出94.4万元，其中：货物36.9元，工程22.7万元，服务34.8万元。

5.资产管理情况

2024年年末资产总额5092.7万元，负债总额1018.1万元，净资产4074.6万元。截至2024年12月31日，固定资产账面原值549.4万元，在用资产549.4万元，资产使用率100%。

（二）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
1.整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

衡东县民政局整体绩效年初预算数18231.31万元，全年执行数18742.78万元，执行率102.8%。执行差异为年中上级下达转移支付资金。本年各项工作取得了较好成绩。
2.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
（1）临时救助（上级）项目：临时救助（上级）项目全年预算286.92万元，全年执行数286.92万元，完成率100%。

（2）特殊儿童群体基本生活保障（上级）项目全年预算463.17万元，全年执行数463.17万元，完成率100%。

（3）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项目全年预算1102.65万元，全年执行数1102.65万元，完成率100%。
（4）特困人员救助供养（上级）全年预算3604万元，全年执行数3604万元，完成率100%。

（5）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（上级）全年预算1418.59万元，全年执行数1418.59，完成率100%。

（6）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（上级）全年预算1404.3万元，全年执行数1404.3万元，完成率100%。
三、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

无
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

无
